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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6-067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国开（北京）新型

城镇化发展基金三期（有限合伙）签署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协议概述 

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

业投资”）完成了收购西藏华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开东方”）37.5%股权的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截至目前商业投资

已持有国开东方 78.4%股权，为国开东方的控股股东。2016 年 6 月，国开东方股东国

开（北京）城市发展基金（有限合伙）和开元（北京）城市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通

过挂牌转让的方式将持有的国开东方合计 21.6%股权转让给国开（北京）新型城镇化

发展基金三期（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上述股权转让的过户

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办理完毕。 

鉴于国开东方的发展过程中在资金、政策、品牌形象等方面均得到国开系基金的

大力支持，为推动国开东方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项目的顺利进行以及国开东方的发展，

经各方友好协商，公司控股子公司商业投资拟与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签署《投资协议》，

对双方合作事项进行约定。 

2016 年 9 月 5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国开（北京）新型

城镇化发展基金三期（有限合伙）签署投资协议的议案》。本次签署投资协议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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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合作方介绍 

国开（北京）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三期（有限合伙），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8

日，执行事务合伙人国开投资发展基金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场所北

京市房山区长沟镇金元大街 1号 A座 410，经营范围为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

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

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

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与我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军,

公司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云岗新村粮店东 50米王佐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办公楼 4层 408

室,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资产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

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领取本执照后，应到住房城乡建设委取得行政许可。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国开东方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200,496.57 万元，净资

产 537,951.26万元，营业收入 3,903.03万元，净利润-21,902.50万元。 

截至 2016年 6月 30 日，国开东方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1,542,775.62 万元，净资

产 516,115.97万元，营业收入 2,491.83万元，净利润-6,155.30万元。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投资金额 

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以其通过产权交易所摘牌取得国开东方 21.6%股权的摘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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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作为投资额，即人民币 91402.445736万元。 

2、国开东方的经营和管理 

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不参与国开东方的日常经营活动。 

3、收益分配 

在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作为国开东方的股东期间，每年从国开东方取得的投资收

益为其投资额的 8.5%。自投资协议签订之日起满半年后，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投

资收益率进行调整。如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每一年度实际自国开东方所获得的分红低

于上述年投资收益率，商业投资承诺向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进行补足。 

在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取得税前 8.5%的投资收益或者商业投资按期支付补足金额

的前提下，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同意放弃从国开东方再取得股息、分红等利润分配的

权利。 

4、投资期限 

本次股权融资的投资期限为 2年。 

投资期限届满之后，各方同意：（1）商业投资应当无条件收购国开城镇化发展基

金持有的股权，并在投资期限届满之日当天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转让价款为国开

城镇化发展基金通过产权交易所取得国开东方股权的摘牌价格；（2）如投资期限届满

之前，各方协商一致，投资期限可以延长，各方应重新商议投资收益等条款并重新修

订投资协议。 

5、履约担保 

为担保商业投资履行收益分配的补足义务以及投资期限届满后的股权收购义务，

商业投资同意将其持有的国开东方 29%的股权质押给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并促使东

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提供保证担保。 

6、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承诺事项： 

（1）发挥国家开发银行的信贷资金等整体优势，推动项目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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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引入城市开发战略联盟的优质资源，支持会都项目的全

面发展。 

（3）国家相关部门就城镇开发建设给予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的所有政策、资金等

各项扶持政策，优先用于支持会都项目和国开东方的发展。 

7、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或遵守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或承诺，或者其根据本协议

做出的任何陈述与保证是不真实、不准确或者有重大遗漏或误导，则该方应被视为违

约。 

如果任何一方在本协议履行过程中因其违约行为而使其他方遭受任何损失和损

害，违约方应向受损方进行合理及全面的补偿（包括对其直接及间接损失的补偿），但

本协议另有明确约定的违约责任，应当按照约定执行。 

8、生效条件 

由各方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盖章，并于签署、盖章后立即生效。 

五、签署投资协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商业投资与国开城镇化发展基金签署《投资协议》，目的是依托国开系基金的

资源优势，为国开东方提供包括资金、政策、品牌形象的相关资源支持，推动国开东

方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国开东方的未来发展。根据公司 2015年度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项目核心区 B、

C地块开发项目预计投资利润率最高 12%、最低不低于 8%，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

A02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预计投资利润率 21%，募投项目综合收益水平较高。本次签

署的《投资协议》相关投资收益率水平公允，且相关投资收益率低于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向国开东方提供委托贷款利率（9.5%），因此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 

在《投资协议》的基础上，国开东方将加快推进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项目建设，

未来还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承担其他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在目前我国城镇化快速发

展的时期，公司将得益于国开东方未来的发展以及资产增值，提升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推动公司业绩稳步增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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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九月六日 


